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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协十届常委会： 

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学会是由江苏省从事可再生能源技术研

究、开发、利用的科技工作者及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等单位

自愿组成的学术性、非营利性社会组织。学会加强可再生能源

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促进可再生能源学术进步，推动可再生能

源事业的发展。学会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，理事长为东南大学

太阳能中心王军副主任，支撑单位是东南大学。 

该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有理事 63 名，常务理事 21 名，设有 3

人的监事会，理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，2020 年 6 月，省民政厅

颁发社会团体法人证书，省科协为业务主管单位。学会目前共

有个人会员 1200 名。该学会秘书处现有支撑单位提供的固定办

公用房及办公设备，社会招聘工作人员 1 名，秘书长为专职，

学会 2020 年度收入 42 万元。学会成立了理事会党建工作小组，

由理事长王军任组长，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成立秘书处党支部。 

该学会虽成立时间不长，但积极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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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活动开展较为规范。学会大力加强自身建设，已建立起氢能、

光伏、地热等 9 个专业委员会；积极繁荣学术交流，参与承办

第六届长三角国际新能源会议；注重科技服务，对接华能、日

出东方等行业代表性企业，提供技术咨询、成果转化等服务；

强化服务功能，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为会员提供直接服

务。 

为进一步规范学会运作和有序发展，凝聚服务会员和广大

科技工作者，推动科技创新，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，提升公

民科学素养，当好党委政府决策的参谋助手，该学会于 2021 年

5 月 14 日向省科协提出加入团体会员申请。 

批准加入后，该学会将持续严格遵守省科协《章程》，执行

省科协各项决议，积极承担和完成省科协交办的各项任务，学

会将积极发挥自身作用，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服务地

方经济社会，与省科协所属其他学会实现资源共享，优势互补，

同时，学会将加强自身建设，健全完善治理方式，不断提升影

响力和社会公信力，努力把学会建设成为组织构架健全，体制

机制完善，运行管理规范，服务能力突出，发展充满活力的现

代科技团体。 

根据《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级学会组织通则（试行）》（苏

科协发〔2017〕126 号）第二章第二节“加入团体会员”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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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科协党组会研究和省科协第十届常委会学会与学术工作专

门委员会、省科协十届二次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省可再生能

源学会符合加入省科协团体会员条件，建议接纳该会为省科协

团体会员，现提交省科协十届常委会研究。 

 

 

学会与学术工作专门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2 日  

 

 

 


